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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6/2021_2022__E6_98_8E_E

7_A1_AE_E5_88_B6_E5_c33_486944.htm 酝酿多时的《基金管

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昨日正式

出台，这意味着市场所担心的“老鼠仓”和基金专户理财中

可能发生的利益输送等行为将受明确的制度约束。 “严禁直

接或者通过与第三方的交易安排在不同投资组合之间进行利

益输送。”《意见》对包括封闭式基金、开放式基金、社保

组合、企业年金、专户理财等在内的投资组合作出明确规定

。 与以往主要关注二级市场公平交易不同，《意见》把公平

交易制度的范围扩至所有投资品种，包括一级市场申购、二

级市场交易等所有投资管理活动，还包括投资授权、研究分

析、投资决策、交易执行、业绩评估等各环节。 证监会有关

负责人说，投资决策环节最为关键。加强公司投资决策的内

部控制，在投资决策环节实现真正公平，是实现公平交易的

制度基础。 根据要求，基金公司应通过建立合理的投资授权

制度，降低投资经理利益输送的能力；通过建立系统的交易

方法，保证各投资组合交易决策的客观性和独立性，降低合

谋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。 根据《意见》，基金公司的任何投

资分析和建议均应有充分事实和数据支持，避免主观臆断，

严禁利用内幕信息作为投资依据。基金公司应建立客观的研

究方法，并据此建立全公司适用的投资对象备选库和交易对

手备选库，制定明确的备选库建立、维护程序。基金公司在

备选库基础上，根据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目标、投资风格、

投资范围和关联交易限制等，建立不同投资组合的投资对象



风格库和交易对手备选库，基金经理以此进行投资。 《意见

》指出，同类基金业绩差异超过5%须说明。一般情况下同一

公司管理的投资风格相似的投资组合业绩大体相似。不同投

资组合之间存在业绩差异，可能是由于客观操作水平的差异

，也可能是由于不同投资组合之间存在着主观的利益输送的

行为。 《意见》规定，基金公司应分别于每季度和每年度对

公司管理的不同投资组合的整体收益率差异、分投资类别的

收益率差异以及不同时间段内同向交易的交易价差进行分析

。如果分析期内公司管理的投资风格相似的不同投资组合间

业绩差异表现超过5%，应就此在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和年度报

告中作专项分析。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，5月起将全

国巡回就公平交易制度对基金公司作现场检查。 (本文来源：

第一财经日报 )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